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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１７７ 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广州市保守工作秘密规定› 的决定» 已经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８ 日市政府第 １５ 届 １３０ 次常务会议通过ꎬ 现予以公布ꎬ 自公布之日起生效ꎮ

市　 长　 温国辉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广州市保守工作秘密规定» 的决定

为维护法制统一ꎬ 现决定废止 «广州市保守工作秘密规定» (市政府令 〔２００１〕

第 １６ 号公布ꎬ 根据市政府令 〔２００７〕 第 ７ 号以及市政府令第 １３２ 号、 第 １５８ 号修

改)ꎮ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ꎮ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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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１７８ 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 委托和收回一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 已经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市人民政府第 １５ 届 １２７ 次常务会议通过ꎬ 现予公布ꎬ 自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市　 长　 温国辉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 委托和收回一批

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

为深化 “放管服” 改革ꎬ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ꎬ 市政府决定将 １８７ 项市级行政

权力事项调整由区 (含功能区ꎬ 下同) 实施ꎬ 其中 ２２ 项采取下放方式ꎬ １６５ 项采取

委托方式ꎻ 收回 １３ 项原调整由区实施的市级行政权力事项ꎮ

对于下放事项清单中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规后方可下放的

行政权力事项ꎬ 作为实施主体的市有关部门应当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一年内ꎬ 依照

法定立法程序提出修订相关法规的立项建议ꎮ

各区和市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ꎬ 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

调整交接工作ꎬ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整事项的承接部门、 交接日期等内容ꎮ 自交接

之日起ꎬ 各承接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项ꎬ 原实施部门此前已受理的继续完成办理ꎮ

各区应当主动配合市有关部门做好衔接落实ꎬ 严格依法规范办事ꎬ 简化办事程序ꎬ

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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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办事流程ꎬ 缩短办理时限ꎬ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高效便捷服务ꎮ 市有关部门要加

强业务培训、 指导和监督ꎬ 帮助各区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ꎬ 确保事项放得

下、 接得住、 管得好ꎮ

附件: １ 下放事项清单

２ 委托事项清单

３ 收回事项清单

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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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下放事项清单

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 行政
许可

市政府 测量标志拆迁审批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

１ 具体由规划和自
然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落实ꎻ ２ 仅限于
市、 县设立测量标
志的拆迁审批

２ 行政
许可

市政府 丁级测绘资质核准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
具体由规划和自然
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落实

３ 行政
许可

市发展改
革委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新
增)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
革局、 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
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

仅包括: １ 非跨区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下电
网工程项目核准ꎻ
２ 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站项目核准

４ 行政
许可

市发展改
革委

企业投资项目变更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
革局、 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
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

仅包括: １ 非跨区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下电
网工程项目核准ꎻ
２ 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站项目核准

５ 行政
许可

市发展改
革委

企业投资项目延期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
革局、 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
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

仅包括: １ 非跨区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下电
网工程项目核准ꎻ
２ 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站项目核准

６ 行政
许可

市发展改
革委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 核准
手续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基
建工程、 特许经营项目招
标方式和招标范围的核准
(申请不招标事项)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
革局、 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
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

仅包括: １ 非跨区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下电
网工程项目核准ꎻ
２ 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站项目核准

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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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７ 行政
许可

市发展改
革委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 核准
手续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基
建工程、 特许经营项目招
标方式和招标范围的核准
(申请自行招标事项)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
革局、 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
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

仅包括: １ 非跨区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下电
网工程项目核准ꎻ
２ 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站项目核准

８ 行政
许可

市发展改
革委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 核准
手续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基
建工程、 特许经营项目招
标方式和招标范围的核准
(申请邀请招标事项)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
革局、 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
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

仅包括: １ 非跨区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下电
网工程项目核准ꎻ
２ 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站项目核准

９ 行政
许可

市发展改
革委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 核准
手续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基
建工程、 特许经营项目招
标方式和招标范围的核准
(申请公开招标事项)

广州开发区发展和改
革局、 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
南沙新区片区管委会

仅包括: １ 非跨区
２２０ 千伏及以下电
网工程项目核准ꎻ
２ 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站项目核准

１０ 行政
许可

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
局

地图审核 (主要表现地在
本行政区域内的地图)

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

１１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
局

来华测绘外国组织或个人
办事机构备案

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

１２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未及
时协助当事人办理网签手
续或擅自办理网签手续的
行政处罚

区房屋管理部门 (不
含南沙区)、 南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

１３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房地产中介服务分支机构
不备案进行经营的行政处
罚

区房屋管理部门 (不
含南沙区)、 南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

待提请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修
改相关法规规定后
下放区实施

５(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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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４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在买
卖合同和房地产中介服务
合同中包含减轻、 免除责
任的行政处罚

区房屋管理部门 (不
含南沙区)、 南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

１５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 房地产
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拒绝配合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监督检查的行政处
罚

区房屋管理部门 (不
含南沙区)、 南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

１６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其他房
地产开发单位未办理租售
方案公示、 备案手续租售
车位 (车库) 或违反规定
租售车位 (车库) 的行政
处罚

区房屋管理部门 (不
含南沙区)、 南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

１７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中介服务机构发布虚假房
屋交易信息或者发布不符
合法律和政策规定交易条
件的房屋交易信息的行政
处罚

区房屋管理部门 (不
含南沙区)、 南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

１８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不备
案进行经营的行政处罚

区房屋管理部门 (不
含南沙区)、 南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

待提请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修
改相关法规规定后
下放区实施

１９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出卖人未办妥产权分割登
记ꎬ 销售商业用途存量房
的行政处罚

区房屋管理部门 (不
含南沙区)、 南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

２０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
输局

线路经营者不服从交通行
政主管部门统一调度、 指
挥的行政处罚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行
政主管部门

待提请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修
改相关法规规定后
下放区实施

６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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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２１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
输局

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处
罚: (一) 未经资质审查ꎬ
擅自经营出租小客车或租
赁汽车业务的ꎻ (二) 未
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而擅
自停业、 歇业、 变更城市
公共客运交通注册项目
的ꎻ (三) 不按规定办理
经营权有偿使用手续而进
行营运的ꎻ (四) 不按规
定申领 «驾驶员客运资格
证» «车辆运营证» 的ꎻ
(五) 无 «驾驶员客运资
格证» 或 «车辆运营证»
营运的ꎬ 挪用、 转借、 涂
改、 仿造等不按规定使用
«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或
«车辆运营证» 的ꎻ (六)
营运车辆不按规定参加出
租小客车主管部门的常规
审验而从事营运的ꎻ (七)
营运车辆不按规定设置、
使用或擅自改动计费器等
服务设施、 服务标志 (含
有偿使用标志、 价目表、
有关告示帖等) 或车容不
整的ꎻ (八) 营运车辆未
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擅自设置广告的ꎻ (九)
营运中出现拒载、 议价、
绕道、 叠表、 宰客、 中途
逐客、 雇用拉客人员、 私
吞乘客遗留物品或其他恶
性服务行为的ꎻ (十) 不
按规定使用出租小客车统
一车票的ꎻ (十一) 站场
(点) 内不按规定上落客ꎬ
或随意停车候客的ꎻ (十
二) 外地车辆及未经批准
的车辆进入本市范围从事
营业性载客活动的ꎻ (十
三) 拒绝接受城市出租小
客车执勤管理人员检查监
督的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行
政主管部门

７(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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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２２ 行政
确认

市市场监
管局

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明

区市场监管部门

８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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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委托事项清单

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 行政
许可

市政府
国有建设用地供地审核 (划
拨) 区政府

具体由规划和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落实

２ 行政
许可

市政府
农村经济发展用地、 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益设施用地审核

区政府
具体由规划和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落实

３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政府 市管权限建设用地审批
黄埔、 南 沙
区政府

具体由规划和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落实

４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政府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区政府
具体由规划和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落实

５ 行政
许可

市政府 古树名木迁移审核审批
黄埔、 南 沙
区政府

１ 具体由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落实ꎻ ２ 委托
范围: 区管绿地范围
内的古树名木

６ 行政
确认

市侨办
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华侨学生
身份证明办理

区侨务部门

７ 行政
许可

市人防办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区人防部门

委托层级为: ５ 级以下
工程、 ３００ 平方米以下
５ 级工程和疏散支干道
工程

８ 行政
确认

市人防办 人民防空工程报废确认 区人防部门

委托层级为: ５ 级以下
工程、 ３００ 平方米以下
５ 级工程和疏散支干道
工程

９(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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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９ 行政
征收

市人防办 人民防空工程拆除补偿费征收 区人防部门

委托层级为: ５ 级以下
工程、 ３００ 平方米以下
５ 级工程和疏散支干道
工程

１０ 行政
许可

市发展改革委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黄埔、 南 沙
区发展改革
部门

该事项由 “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和 “工业和信息化领
域技术改造项目节能
审查” 整合ꎻ 仅包括
企业投资电网工程和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
目相关子项ꎬ 年综合
能源消费量 １０００ 吨标
准煤以上ꎬ ５０００ 吨标
准煤以下

１１ 行政
许可

市科技局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黄埔、 南 沙
区科技部门

仅委托黄埔区、 南沙
区科技部门实施本区
域许可

１２ 行政
许可

市公安局
枪支 (弹药) 运输 (携运)
许可

区公安分局

委托范围限于 “在本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内运输的ꎬ 向运往地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申请领取枪
支运输许可证件” 的
许可审批部分

１３ 行政
许可

市公安局 弩的制造审批 区公安分局
委托范围限于 “地市
级公安机关审核” 的
审核权

１４ 行政
许可

市公安局 弩的购置审批 区公安分局
委托范围限于 “地市
级公安机关审核” 的
审核权

０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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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行政
许可

市公安局 弩的进口审批 区公安分局
委托范围限于 “地市
级公安机关审核” 的
审核权

１６ 行政
许可

市公安局 弩的运输审批 区公安分局
委托范围限于 “地市
级公安机关审核” 的
审核权

１７ 行政
许可

市公安局 民用枪支配购证核发 区公安分局

委托范围限于 «中华
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
法» 第十条规定的野
生动 物 保 护、 饲 养、
科研单位申请配置猎
枪、 麻醉注射枪的情
况

１８ 行政
许可

市公安局 民用枪支持枪证核发 区公安分局

委托范围限于 «中华
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
法» 第十条规定的野
生动 物 保 护、 饲 养、
科研单位申请配置猎
枪、 麻醉注射枪的情
况

１９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非法获取保安培训许可证
的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２０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未按规定办理保安培训机
构变更手续的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２１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未按规定时间安排保安学
员实习ꎻ 非法提供保安服务
的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２２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未按规定签订保安培训合
同ꎻ 未按规定备案保安培训
合同式样的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１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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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未按规定内容、 计划进行
保安培训的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２４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未按规定颁发保安培训结
业证书的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２５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未按规定建立保安学员档
案管理制度ꎻ 未按规定保存
保安学员文书档案ꎻ 未按规
定备案保安学员、 师资人员
档案的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２６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违规收取保安培训费用的
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２７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转包、 违规委托保安培训
业务的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２８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发布虚假招生广告的行为
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２９ 行政
处罚

市公安局
对非法传授侦察技术手段的
行为的处罚

区公安分局

３０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公安局 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备案 区公安分局

３１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公安局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分公司备
案

区公安分局

３２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公安局
保安服务公司跨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为客户单位提供保安
服务备案

区公安分局

３３ 行政
许可

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申
请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２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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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行政
许可

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机
构变更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３５ 行政
许可

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３６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违反规定接受
委托、 收取费用ꎻ 违反法定
程序办理变更名称、 负责人、
章程、 合伙协议、 住所、 合
伙人等重大事项ꎻ 从事法律
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ꎻ 以诋
毁其他律师事务所、 律师或
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
承揽业务ꎻ 违反规定接受有
利益冲突的案件ꎻ 拒绝履行
法律援助义务ꎻ 向司法行政
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
他弄虚作假行为ꎻ 对本所律
师疏于管理ꎬ 造成严重后果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区司法行政
部门

案情特别复杂的违法
行为、 重大违法行为ꎬ
或者在本辖区有重大
影响的违法行为ꎬ 市
级可以直接行使处罚
权

３７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律师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
事务所执业ꎻ 以不正当手段
承揽业务ꎻ 在同一案件中为
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ꎬ 或
者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
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ꎻ 从人
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离任后
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
辩护人ꎻ 拒绝履行法律援助
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区司法行政
部门

案情特别复杂的违法
行为、 重大违法行为ꎬ
或者在本辖区有重大
影响的违法行为ꎬ 市
级可以直接行使处罚
权

３８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律师私自接受委托、 收取
费用ꎬ 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
其他利益ꎻ 接受委托后ꎬ 无
正当理由ꎬ 拒绝辩护或者代
理ꎬ 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
者仲裁ꎻ 利用提供法律服务
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
益ꎻ 泄露商业秘密或者个人
隐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区司法行政
部门

案情特别复杂的违法
行为、 重大违法行为ꎬ
或者在本辖区有重大
影响的违法行为ꎬ 市
级可以直接行使处罚
权

３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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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委托期间或者解除委托
后ꎬ 又接受同一案件或者未
同案处理但实施的犯罪存在
关联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的委托担任辩护人ꎻ 承
办业务过程中ꎬ 用明示或者
暗示方式对办理结果向委托
人作出不当承诺ꎻ 以诋毁其
他律师事务所、 律师或者支
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
业务ꎻ 违反规定会见犯罪嫌
疑人、 被告人ꎻ 拖延、 懈怠
履行、 擅自停止履行法律援
助职责ꎬ 或者擅自将法律援
助案件转交其他人员办理ꎬ
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区司法行政
部门

案情特别复杂的违法
行为、 重大违法行为ꎬ
或者在本辖区有重大
影响的违法行为ꎬ 市
级可以直接行使处罚
权

４０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律师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
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ꎬ 与
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受援人的
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区司法行政
部门

案情特别复杂的违法
行为、 重大违法行为ꎬ
或者在本辖区有重大
影响的违法行为ꎬ 市
级可以直接行使处罚
权

４１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律师经律师事务所审查认
定存在利益冲突后仍然接受
委托ꎬ 承办法律事务ꎻ 未经
委托人的同意和授权变更委
托事项、 权限ꎻ 执业期间以
非律师身份从事有偿法律服
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区司法行政
部门

案情特别复杂的违法
行为、 重大违法行为ꎬ
或者在本辖区有重大
影响的违法行为ꎬ 市
级可以直接行使处罚
权

４２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律师事务所对重大疑难和
群体性案件指导监督不力ꎬ
导致律师办理案件出现过错ꎻ
为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
律师执业人员和辅助人员违
法开展法律服务提供便利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区司法行政
部门

案情特别复杂的违法
行为、 重大违法行为ꎬ
或者在本辖区有重大
影响的违法行为ꎬ 市
级可以直接行使处罚
权

４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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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超越业务
范围和诉讼代理执业区域ꎻ
违反规定不以基层法律服务
所名义统一接受委托、 统一
收取服务费ꎬ 不向委托人出
具有效收费凭证ꎻ 冒用律师
事务所名义执业ꎻ 以贬损他
人、 抬高自己、 虚假承诺或
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
争揽业务ꎻ 伪造、 涂改、 抵
押、 出租、 出借本所执业证ꎻ
违反规定变更本所名称、 法
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合伙
人、 住所和章程ꎻ 不按规定
接受年度考核ꎬ 或者在年度
考核中弄虚作假ꎻ 违反财务
管理规定ꎬ 私分、 挪用或者
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
产ꎻ 聘用未获准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的人员以基层
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
务ꎻ 放纵、 包庇本所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
为ꎻ 内部管理混乱ꎬ 无法正
常开展业务ꎻ 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
为的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行
政处罚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４４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超越
业务范围和诉讼代理执业区
域ꎻ 以贬损他人、 抬高自己、
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
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ꎻ 曾担
任法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ꎬ 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
件的诉讼代理人ꎻ 冒用律师
名义执业ꎻ 同时在基层法律
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或者公
证机构执业ꎬ 或者同时在两
个以上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ꎻ
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
助义务ꎻ 明知委托人的要求是

５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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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非法的、 欺诈性的ꎬ 仍为其
提供帮助ꎻ 在代理活动中超
越代理权限或者滥用代理权ꎬ
侵犯被代理人合法利益ꎻ 在
同一诉讼、 仲裁、 行政裁决
中ꎬ 为双方当事人或者有利
害关系的第三人代理ꎻ 不遵
守与当事人订立的委托合同ꎬ
拒绝或者疏怠履行法律服务
义务ꎬ 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ꎻ
在调解、 代理、 法律顾问等
执业活动中压制、 侮辱、 报
复当事人ꎬ 造成恶劣影响ꎻ
不按规定接受年度考核ꎬ 或
者在年度考核中弄虚作假ꎻ
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商
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ꎻ 以影
响案件审判、 仲裁或者行政
裁定结果为目的ꎬ 违反规定
会见有关司法、 仲裁或者行
政执法人员ꎬ 或者向其请客
送礼ꎻ 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
律事务ꎬ 或者私自收取费用ꎬ
或者向委托人索要额外报酬ꎻ
在代理活动中收受对方当事
人、 利害关系人财物或者与
其恶意串通ꎬ 损害委托人合
法权益ꎻ 违反司法、 仲裁、
行政执法工作有关制度规定ꎬ
干扰或者阻碍司法、 仲裁、
行政执法工作正常进行ꎻ 泄
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
秘密ꎻ 伪造、 隐匿、 毁灭证
据或者故意协助委托人伪造、
隐匿、 毁灭证据ꎻ 向有关司
法人员、 仲裁员或者行政执
法人员行贿、 介绍贿赂ꎬ 或
者指使、 诱导委托人向其行
贿ꎻ 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
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没收
违法所得和罚款行政处罚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６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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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行政
处罚

市司法局

对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私自
出具公证书ꎻ 为不真实、 不
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ꎻ 侵
占、 挪用公证费或者侵占、
盗窃公证专用物品ꎻ 毁损、
篡改公证文书或者公证档案ꎻ
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
家秘密、 商业秘密或者个人
隐私ꎻ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的规定ꎬ 应当给予处罚的其
他行为的行政处罚

黄埔、 南 沙
区司法行政
部门

仅委托对公 证 机 构、
公证员予以警告、 罚
款的行政处罚ꎮ 如案
情复杂或者市级认为
有必要时ꎬ 可由市级
实施

４６ 行政
检查

市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考
核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４７ 行政
检查

市司法局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年
度考核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４８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批准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４９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注销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５０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补发或更换

区司法行政
部门

５１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基层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
权

黄埔、 南 沙
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门

５２ 行政
许可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核准 (首次申请) 区住建部门

５３ 行政
许可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核准 (延期) 区住建部门

５４ 行政
许可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核准 (变更) 区住建部门

７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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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行政
许可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核准 (增项) 区住建部门

５６ 行政
许可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核准 (遗失补办) 区住建部门

５７ 行政
许可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
查

区住建部门
委托范围: 区财政投
资的大型房屋建筑工
程初步设计审查

５８ 行政
许可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 区住建部门

委托范围: 电子与智
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资质、 消防设施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资质、 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资质、 建筑
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资质、 核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资质、 海洋
石油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资质、 预拌混凝土
专业承包不分等级资
质

５９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未按照建
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
的ꎬ 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的行政处罚

区住建部门
( 不 含 南 沙
区 )、 南 沙
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６０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对属于违法建筑而出租房屋ꎻ
不符合安全、 防灾等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而出租房屋ꎻ
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
而出租房屋ꎻ 违反法律、 法
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而出租房屋的行政处罚

区房屋管理
部门 (不含
南 沙 区 )、
南沙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

８１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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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对出租人出租住房的ꎬ 未以
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
位ꎻ 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低于
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
准ꎻ 将厨房、 卫生间、 阳台
和地下储藏室出租供人员居
住的行政处罚

区房屋管理
部门 (不含
南 沙 区 )、
南沙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

６２ 行政
处罚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对房屋租赁当事人自房屋租
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ꎬ 未
到租赁房屋所在地主管部门
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ꎻ 房
屋租赁登记备案内容发生变
化、 续租或租赁终止ꎬ 未在
三十日内ꎬ 到原租赁登记备
案的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
备案的变更、 延续或注销手
续的行政处罚

区房屋管理
部门 (不含
南 沙 区 )、
南沙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

６３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
构设立备案

区房屋管理
部门

６４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
构变更、 注销备案

区房屋管理
部门

６５ 行政
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直通港澳道路运输企业经营
许可证及车辆道路运输证核
准 (货物运输)

区交通行政
主管部门

６６ 行政
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核发

区交通行政
主管部门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档案异地迁入、
迁出” 业务办理项中ꎬ
涉及广东省内的档案
迁入、 迁出和广东省
外档案迁入业务情形
委托区办理

６７ 行政
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核发

区交通行政
主管部门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档案
异地迁入、 迁出” 业务
办理项中ꎬ 涉及广东省
内的档案迁入、 迁出和
广东省外档案迁入业务
情形委托区办理

９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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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行政
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
从业资格证核发

区交通行政
主管部门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档
案异 地 迁 入、 迁 出”
业务办理项中ꎬ 涉及
广东省内的档案迁入、
迁出和广东省外档案
迁入业务情形委托区
办理

６９ 行政
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公共汽电车线路运营许可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
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延伸
和 开 行 至 中 心 区 域
(越秀、 海珠、 荔湾、
天河、 白云、 黄埔区
等) 公共汽电车客运
经营许可ꎬ 原则上进
入中心区域不超过 １０
千米

７０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输局

对未取得线路运营权、 未与
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签订
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特许经
营协议ꎬ 擅自从事城市公共
汽电车客运线路运营的行政
处罚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
门

７１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输局
对未配置符合要求的服务设
施和运营标识的行政处罚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
门

７２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输局

对运营企业未定期对城市公
共汽电车车辆及其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检测、 维护、 更新
的ꎻ 未在城市公共汽电车车
辆和场站醒目位置设置安全
警示标志、 安全疏散示意图
和安全应急设备的ꎻ 使用不
具备条件的人员担任驾驶员、
乘务员的ꎻ 未对拟担任驾驶
员、 乘务员的人员进行培训、
考核的行政处罚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
门

０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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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输局
对运营企业未制定应急预案
并组织演练的行政处罚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
门

７４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输局

对发生影响运营安全的突发
事件时ꎬ 运营企业未按照应
急预案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置
措施ꎬ 造成严重后果的行政
处罚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
门

７５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输局

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场站
和服务设施的日常管理单位
未按照规定对有关场站设施
进行管理和维护的行政处罚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
门

７６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输局
对有危害城市公共汽电车客
运服务设施行为的行政处罚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
门

７７ 行政
处罚

市交通运输局

对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ꎬ
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
的ꎻ 使用失效、 伪造、 变造
的从业资格证件ꎬ 从事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ꎻ 超越
从业资格证件核定范围ꎬ 从
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
行政处罚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区交通
行政主管部
门

７８ 行政
许可

市商务局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区商务部门

７９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商务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规模发
卡企业) 备案

区商务部门

８０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商务局
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
金处置及管理

区商务部门

８１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婚前医学检查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证核发 (新
证)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１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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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婚前医学检查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证核发 (变
更)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８３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婚前医学检查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证核发 (校
验)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８４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婚前医学检查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证核发 (补
办)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８５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婚前医学检查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证核发 (注
销)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８６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婚前医学检查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核发 (新申
请)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８７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婚前医学检查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核发 (补办)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８８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婚前医学检查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核发 (注销)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８９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印鉴卡审批 (核发)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９０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印鉴卡审批 (换卡)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９１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印鉴卡审批 (变更)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９２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印鉴卡审批 (补办)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９３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
购用印鉴卡审批 (注销)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９４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港澳台医师来内地短期行医
核准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９５ 行政
确认

市卫生健康委 病残儿医学鉴定
区卫生健康
部门

２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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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行政
处罚

市卫生健康委

对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未
依照规定购买、 储存、 备案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区卫生健康
部门 (不含
南 沙 区 )、
南沙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

９７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于市级权
限 (市卫生健康委直
属医疗机构及其南沙、
黄埔院区ꎬ 市属高校
直属附属医疗机构及
其南沙、 黄埔院区仍
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许可)

９８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执业登
记)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于市级权
限 (市卫生健康委直
属医疗机构及其南沙、
黄埔院区ꎬ 市属高校
直属附属医疗机构及
其南沙、 黄埔院区仍
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许可)

９９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变更登
记)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于市级权
限 (市卫生健康委直
属医疗机构及其南沙、
黄埔院区ꎬ 市属高校
直属附属医疗机构及
其南沙、 黄埔院区仍
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许可)

１００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校验)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于市级权
限 (市卫生健康委直
属医疗机构及其南沙、
黄埔院区ꎬ 市属高校
直属附属医疗机构及
其南沙、 黄埔院区仍
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许可)

３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０１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注销)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于市级权
限 (市卫生健康委直
属医疗机构及其南沙、
黄埔院区ꎬ 市属高校
直属附属医疗机构及
其南沙、 黄埔院区仍
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许可)

１０２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医师执业证书 (注册)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医师执
业证书 (注册)

１０３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医师执业证书 (变更)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医师执
业证书 (变更)

１０４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医师执业证书 (注销)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医师执
业证书 (注销)

１０５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医师执业证书 (补办)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医师执
业证书 (补办)

１０６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护士执业证书核发 (首次注
册)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护士执
业证书核发 (首次注
册)

４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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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护士执业证书核发 (延续注
册)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护士执
业证书核发 (延续注
册)

１０８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护士执业证书核发 (注销注
册)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护士执
业证书核发 (注销注
册)

１０９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护士执业证书核发 (变更注
册)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护士执
业证书核发 (变更注
册)

１１０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护士执业证书核发 (重新注
册)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护士执
业证书核发 (重新注
册)

１１１ 行政
许可

市卫生健康委 护士执业证书遗失补办
黄埔、 南 沙
区卫生健康
部门

委托范围限 于 南 沙、
黄埔区受广州市委托
实施 “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的
医疗机构内的护士执
业证书遗失补办

５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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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内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不含
天河、 南 沙
区)ꎻ 天河、
南沙区行政
审批局

１ 市市场监管局保留
事项除外: (１) 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公司以及该公
司 投 资 设 立 并 持 有
５０％以上股份的公司ꎻ
(２) 期货公司 (含期
货经纪公司) 及其分
支机构ꎻ (３) 邮政公
司 (含邮政储蓄银行)
及其分支机构ꎻ (４)
特殊部门保 留 企 业ꎻ
(５) 市场监管总局授
权市市场监管局登记
的其他企业ꎻ (６) 依
照法 律、 行 政 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他有
关规定ꎬ 应当由市市
场监管局登记的企业ꎻ
(７) 广州空港经济区
内企业法人、 分支机
构和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内企业、 个体工商
户的登记注册ꎮ ２ 委
托后ꎬ 由申请人自主
选择到市市场监管局
或者属地各区市场监
管局登记

１１３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不含
天河、 南 沙
区)ꎻ 天河、
南沙区行政
审批局

１ 市市场监管局保留
事项除外: (１) 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公司以及该公
司 投 资 设 立 并 持 有
５０％以上股份的公司ꎻ
(２) 期货公司 (含期
货经纪公司) 及其分
支机构ꎻ (３) 邮政公
司 (含邮政储蓄银行)
及其分支机构ꎻ (４)
特殊部门保留企业ꎻ

６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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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１３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不含
天河、 南 沙
区)ꎻ 天河、
南沙区行政
审批局

(５) 市场监管总局授
权市市场监管局登记
的其他企业ꎻ (６) 依
照法 律、 行 政 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他有
关规定ꎬ 应当由市市
场监管局登记的企业ꎻ
(７) 广州空港经济区
内企业法人、 分支机
构和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内企业、 个体工商
户的登记注册ꎮ ２ 委
托后ꎬ 由申请人自主
选择到市市场监管局
或者属地各区市场监
管局登记

１１４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内资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不含
天河、 南 沙
区)ꎻ 天河、
南沙区行政
审批局

１ 市市场监管局保留
事项除外: (１) 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
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投资
设立并持有 ５０％ 以上
股份的公司ꎻ (２) 期
货公司 (含期货经纪公
司) 及 其 分 支 机 构ꎻ
(３) 邮政公司 (含邮
政储蓄银行) 及其分支
机构ꎻ (４)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５) 市场
监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６) 依照法律、 行政
法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市
市场监管局登记的企
业ꎻ (７) 广州空港经
济区内企业法人、 分支
机构和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内企业、 个体工商户
的登记注册ꎮ ２ 委托
后ꎬ 由申请人自主选择
到市市场监管局或者属
地各区市场监管局登记

７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序
号

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１５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１１６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８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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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１６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４ 广州空港经济区内
企业法人、 分支机构
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内企业、 个体工商户
的登记注册ꎻ ５ 特殊
部门保留企业ꎻ ６ 市
场监管总局授权市市
场监管局登记的其他
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
定及其他有 关 规 定ꎬ
应当由市市场监管局
登记的企业

１１７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销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９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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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类别

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１８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１１９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０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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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１９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４ 广州空港经济区内
企业法人、 分支机构
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内企业、 个体工商户
的登记注册ꎻ ５ 特殊
部门保留企业ꎻ ６ 市
场监管总局授权市市
场监管局登记的其他
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
定及其他有 关 规 定ꎬ
应当由市市场监管局
登记的企业

１２０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销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１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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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实施清单事项名称 承接单位 备　 注

１２１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
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１２２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
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２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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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
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４ 广州空港经济区内
企业法人、 分支机构
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内企业、 个体工商户
的登记注册ꎻ ５ 特殊
部门保留企业ꎻ ６ 市
场监管总局授权市市
场监管局登记的其他
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
定及其他有 关 规 定ꎬ
应当由市市场监管局
登记的企业

１２３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
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３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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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的公司分公司设立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１２５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的公司分公司变更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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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的公司分公司变更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４ 广州空港经济区内
企业法人、 分支机构
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内企业、 个体工商户
的登记注册ꎻ ５ 特殊
部门保留企业ꎻ ６ 市
场监管总局授权市市
场监管局登记的其他
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
定及其他有 关 规 定ꎬ
应当由市市场监管局
登记的企业

１２６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的公司分公司注销
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５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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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
构设立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１２８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
构变更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６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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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
构变更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４ 广州空港经济区内
企业法人、 分支机构
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内企业、 个体工商户
的登记注册ꎻ ５ 特殊
部门保留企业ꎻ ６ 市
场监管总局授权市市
场监管局登记的其他
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
定及其他有 关 规 定ꎬ
应当由市市场监管局
登记的企业

１２９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
构注销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７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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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
业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ꎻ ４ 广
州空港经济区内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和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内企
业、 个体工商户的登
记注册ꎻ ５ 特殊部门
保留企业ꎻ ６ 市场监
管总局授权市市场监
管局登记的其他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
规、 国务院决定及其
他有关规定ꎬ 应当由
市市场监管局登记的
企业

１３１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
业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除下列市市场监管局
保留的外资 登 记 外ꎬ
其余外资登记事项均
委托各区市场监管局
办理: １ 涉及国家规
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已获得外资授权的区
所在地审批机关批准
的 除 外 )ꎻ ２ 外 国
(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ꎻ
３ 外国 (地区) 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

８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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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４ 广州空港经济区内
企业法人、 分支机构
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内企业、 个体工商户
的登记注册ꎻ ５ 特殊
部门保留企业ꎻ ６ 市
场监管总局授权市市
场监管局登记的其他
企业ꎻ ７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
定及其他有 关 规 定ꎬ
应当由市市场监管局
登记的企业

１３２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合伙企业设立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仅指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

１３３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合伙企业变更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仅指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

１３４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仅指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

１３５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仅指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

１３６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仅指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

１３７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海珠、 荔湾、
白云、 黄埔、
从化区市场
监管部门

仅指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

９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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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广告发布登记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３９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广告发布变更登记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４０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广告发布注销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４１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从事
食品销售、 食品制售的经营
者)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仅限于食品经营企业
连锁总部、 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

１４２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仅限于食品经营企业
连锁总部、 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

１４３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涉及
现场核查)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仅限于食品经营企业
连锁总部、 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

１４４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不涉
及现场核查)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仅限于食品经营企业
连锁总部、 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

１４５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仅限于食品经营企业
连锁总部、 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

１４６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补发
区市场监管
部门

仅限于食品经营企业
连锁总部、 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

１４７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４８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许可证延续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４９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许可证变更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０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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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许可证注销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５１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许可证补发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５２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三
类医疗器械) 核发

区市场监管
部门

独立设置库房经营冷
链管理体外诊断试剂
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和为其他医疗器械生
产经营企业提供贮存
配送服务的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除外

１５３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三
类医疗器械) 变更

区市场监管
部门

独立设置库房经营冷
链管理体外诊断试剂
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和为其他医疗器械生
产经营企业提供贮存
配送服务的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除外

１５４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三
类医疗器械) 延续

区市场监管
部门

独立设置库房经营冷
链管理体外诊断试剂
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和为其他医疗器械生
产经营企业提供贮存
配送服务的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除外

１５５ 行政
许可

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第三
类医疗器械) 注销

区市场监管
部门

独立设置库房经营冷
链管理体外诊断试剂
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和为其他医疗器械生
产经营企业提供贮存
配送服务的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除外

１５６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市场监管局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补发

区市场监管
部门

独立设置库房经营冷
链管理体外诊断试剂
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和为其他医疗器械生
产经营企业提供贮存
配送服务的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除外

１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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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５８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变更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５９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出口备案
区市场监管
部门

１６０ 行政
许可

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

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
区城市管理
部门

１６１ 行政
许可

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

关闭、 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
圾处置的设施、 场所核准

区城市管理
部门

１６２ 行政
许可

市林业园林局 建设工程永久占用林地审核
黄埔、 南 沙
区林业行政
主管部门

１６３ 行政
许可

市林业园林局
古典名园恢复、 保护规划和
工程设计审批

区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

１６４ 行政
许可

市林业园林局
古树后续资源迁移、 修剪和
古树名木修剪审批

黄埔、 南 沙
区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

委托范围: 区管绿地
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和
古树后续资源

１６５ 行政
许可

市林业园林局 建设工程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区林业行政
主管部门

临时占用生态公益林
林地或其他林地面积
２０ 公顷以上

２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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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收回事项清单

序
号

事项
类别

市级实施
单位

实施清单
事项名称

处理决定 原调整情况 备　 注

１ 行政
许可

市政府
测量标志拆
迁审批

不再委托增
城开发区管
委会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
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区实施的决定» (市政府令
第 １５７ 号)、 «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将一批市级行政职权
事项继续委托区实施的决
定» ( 穗 府 〔 ２０１９ 〕 ８ 号 )
调整由增城开发区实施

１ 具体由规
划和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
部 门 落 实ꎻ
２ 仅 限 于
市、 县 设 立
测量标志的
拆迁审批

２ 行政
许可

市政府
丁级测绘资
质核准

不再委托增
城开发区管
委会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
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区实施的决定» (市政府令
第 １５７ 号)、 «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将一批市级行政职权
事项继续委托区实施的决
定» ( 穗 府 〔 ２０１９ 〕 ８ 号 )
调整由增城开发区实施

具体由规划
和自然资源
行政主管部
门落实

３ 行政
许可

市规划
和自然
资源局

地 图 审 核
( 主 要 表 现
地在本行政
区域内的地
图)

不再委托增
城开发区管
委会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
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区实施的决定» (市政府令
第 １５７ 号)、 «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将一批市级行政职权
事项继续委托区实施的决
定» ( 穗 府 〔 ２０１９ 〕 ８ 号 )
调整由增城开发区实施

４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规划
和自然
资源局

来华测绘外
国组织或者
个人办事机
构备案

不再委托增
城开发区管
委会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
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区实施的决定» (市政府令
第 １５７ 号)、 «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将一批市级行政职权
事项继续委托区实施的决
定» ( 穗 府 〔 ２０１９ 〕 ８ 号 )
调整由增城开发区实施

３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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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市级实施
单位

实施清单
事项名称

处理决定 原调整情况 备　 注

５ 行政
许可

市规划
和自然
资源局

乙、 丙 级 测
绘资质初审

不再下放广
州开发区管
委会实施ꎬ不
再委托增城
开发区管委
会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
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区实施的决定» (市政府令
第 １５７ 号)、 «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将一批市级行政职权
事项继续委托区实施的决
定» ( 穗 府 〔 ２０１９ 〕 ８ 号 )
调整由广州开发区、 增城开
发区实施

６ 行政
许可

市规划
和自然
资源局

地 图 审 核
( 主 要 表 现
地在跨行政
区域或者广
州市全域地
图)

不再下放广
州开发区管
委会实施ꎬ不
再委托增城
开发区管委
会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
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区实施的决定» (市政府令
第 １５７ 号)、 «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将一批市级行政职权
事项继续委托区实施的决
定» ( 穗 府 〔 ２０１９ 〕 ８ 号 )
调整由广州开发区、 增城开
发区实施

７
其他
行政
权力

市规划
和自然
资源局

地图备案

不再下放广
州开发区管
委会实施ꎬ不
再委托增城
开发区管委
会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
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区实施的决定» (市政府令
第 １５７ 号)、 «广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将一批市级行政职权
事项继续委托区实施的决
定» ( 穗 府 〔 ２０１９ 〕 ８ 号 )
调整由广州开发区、 增城开
发区实施

８ 行政
许可

市农业
农村局

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核
发 (动物隔
离场 所、 动
物和动物产
品无害化处
理场所)

不再下放区
畜牧兽医行
政主管部门
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留
下放取消行政许可备案事项
的决定» (市政府令第 １４２
号) 直接下放至区级实施

４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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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类别

市级实施
单位

实施清单
事项名称

处理决定 原调整情况 备　 注

９ 行政
许可

市农业
农村局

拖拉机驾驶
培训许可证
核发

不再下放区
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一批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的决
定» (穗府 〔２０１４〕 １４ 号)
直接下放至区级实施

１０ 行政
许可

市农业
农村局

兽药经营许
可 (非国家
强制免疫计
划所需兽用
生 物 制 品
类)

不再委托区
畜牧兽医行
政主管部门
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留
下放取消行政许可备案事项
的决定» (市政府令第 １４２
号) 委托下放至区级实施

１１ 行政
许可

市农业
农村局

跨省引进乳
用、 种 用 动
物及其精液、
胚胎、 种 蛋
检疫审批

不再委托区
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留
下放取消行政许可备案事项
的决定» (市政府令第 １４２
号) 委托下放至区级实施

１２ 行政
许可

市农业
农村局

原种、 祖 代
种禽场和原
种畜 场、 种
畜扩繁场的
种畜禽生产
经营许可证
核发

不再下放区
畜牧兽医行
政主管部门
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留
下放取消行政许可备案事项
的决定» (市政府令第 １４２
号) 直接下放至区级实施

１３ 行政
许可

市林业
园林局

建设工程使
用林地审核、
审批

不再调整由
广州开发区、
南沙开发区
(自贸区南沙
片区)、 增城
开发区实施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将一
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
区实施的决定» (市政府令
第 １５７ 号) 调整由广州开发
区、 南沙开发区 (自贸区南
沙片区) 实施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５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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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份

禽类交易市场休市时间的通告

穗府 〔２０２１〕 ２ 号

根据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禽类交易市场每月休市时间的通告» (穗府规

〔２０１８〕 ７ 号) 规定ꎬ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 (农历正月初五至初七) 为我市禽类

交易市场休市日ꎮ 为保障节日期间我市市场禽类供应ꎬ 对我市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份禽类交

易市场休市时间进行调整ꎮ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 我市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份禽类交易市场休市时间由 ２ 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调整为 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１ 日ꎬ 调整后的休市时间内各项要求不变ꎮ

二、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份起禽类交易市场休市时间仍按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禽

类交易市场每月休市时间的通告» (穗府规 〔２０１８〕 ７ 号) 执行ꎬ 即每年 １１ 月至次

年 ３ 月的每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休市 ３ 天ꎬ 每年 ４ 月至 １０ 月的每月 １７ 日休市 １ 天ꎮ

广州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 年２ 月１１ 日

６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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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华同志任职试用期满ꎬ 同意其任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ꎬ 任职时间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起计算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９ 号)
唐强荣同志任职试用期满ꎬ 同意其任广州航海学院副院长ꎬ 任职时间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计算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０ 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高攀同志挂任市政府副秘书长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６ 号)

任命陈旭同志为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ꎬ 试用期一年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８

号)

任命温炎基同志为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ꎬ 试用期一年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１

号)

任命王晓东同志为市公安局副局长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２ 号)

任命张胜同志为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ꎬ 试用期一年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３ 号)

任命吴扬同志为市政府副秘书长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６ 号)

任命邹勇刚同志为市协作办副主任ꎬ 试用期一年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７ 号)

任命王崇华同志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副院长ꎬ 试用期一年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８ 号)

任命吴汉荣同志为市科技局副局长、 市外国专家局局长ꎬ 试用期一年ꎮ (穗人社

任免 〔２０２１〕 ２２ 号)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定:

免去杨国权同志的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局长职务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４ 号)

７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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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免去林轩同志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职务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６ 号)

免去陈永亮同志的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职务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７ 号)

免去张文扬同志的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２ 号)

免去陈泽鹏同志的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职务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５ 号)

免去刁爱林同志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职务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６ 号)

免去刘先荣同志的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ꎮ (穗人社任免

〔２０２１〕 １９ 号)

８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